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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

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》有

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国市监质监〔2018〕190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），各生产许可证审查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
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8〕33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决定》），继续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坚决做好取消 14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工作 

（一）立即取消有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。各省级质监部门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、有关生产许可证审查机构自《决定》发

布之日起，停止建筑钢管脚手架扣件、人造板、饲料粉碎机械、

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、建筑卷扬机、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、水工

金属结构、港口装卸机械、救生设备、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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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写机、制冷设备（不含标定容积 500L 以上大冰箱）、空气压

缩机、燃气器具（不含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）等产品的各项生产

许可证受理、审查、审批工作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继续许可或变相

许可。对于已经受理的企业申请，总局和相关省级质监部门（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）依法终止行政许可程序。对已获证企业，生产

许可证到期后，按照审批权限由总局和省级质监部门（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）分别依法办理注销手续。 

（二）稳妥实施转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相关工作。经国务院

同意，总局和认监委决定将防爆电气、燃气器具（家用燃气灶、

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、燃气采暖热水炉）和标定容积 500L 以上

大冰箱（制冷设备产品冷柜单元中家用冰箱冷柜产品）转为强制

性产品认证管理。依据《认证认可条例》，总局和认监委将按照

国务院会议要求制定转认证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。在实施强制性

产品认证管理前，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。在实施强制性产品

认证管理后，立即停止受理生产许可证申请。已受理企业申请的，

依法终止行政许可程序。已转为强制性认证或许可证到期的，办

理许可证注销手续。对其他取消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，推动转

为自愿性认证管理，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展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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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工作。总局和认监委将进一步加强对认证机构和认证行为的监

管。 

二、切实做好许可审批权限下放的承接和实施事宜 

（一）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，内燃机、摩擦材料及密封制

品、公路桥梁支座、防伪技术产品等 4类产品由省级质监部门负

责审批发证。12 月 1 日前受理的这 4 类产品生产许可申请，由

总局完成审批发证程序。 

（二）各省级质监部门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要做好 4 类产

品承接发证工作安排和部署，完善省级发证程序、文书和相关规

定。总局将组织现有 4 类产品审查人员队伍和审查机构与省级质

监部门的工作对接。 

（三）具备条件的地区，各省级质监部门（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）可将相关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委托下级部门实施。 

三、全面简化审批程序 

（一）对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 24类产品，在全国范围

内立即取消发证前产品检验，改为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有资质的

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检验合格报告。检验报告应当为型式试验

报告、委托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当中一类报告，所



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   
X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

 

- 4 - 

提交型式试验报告或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项目应覆盖生产许可

证实施细则规定的项目。 

（二）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35 号）要求，食品相关产品在全国范围内

实行告知承诺审批。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，除危险化学品外的

其他省级发证产品，按照优化准入服务的方式，在全国范围内实

行后置现场审查，企业提交申请和产品检验合格报告，并作出保

障质量安全承诺后，经形式审查合格即可取证。明确后置现场审

查为特殊的证后监督检查，发证机关要尽快安排对企业的后置现

场审查，在企业取证一个月内实现全覆盖。新实施细则颁发后，

现场审查要按照新修订实施细则要求，重点检查必备设备、原材

料进厂把关、出厂检验等制度，以及企业承诺事项。 

（三）严格落实对期满换证企业的“绿色通道”政策，即期

满换证企业作出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承诺的，免于实地核查。 

（四）具备条件的省份，可以进一步研究简化申报材料的相

关工作，将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、未受到行政处罚证明等可以

通过政府信息系统查询的材料和证明事项取消。 

四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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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通过简化审批程序取证的企业，各级质监部门（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）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企业提交的承诺书、检

验报告等内容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二）对为企业出具检验报告的检验机构，各级质监部门（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）要按照“双随机”的要求，开展飞行检查、比

对试验等监督检查，规范检验行为。 

（三）加大不合格企业退出力度。根据《决定》，对于提交

虚假检验报告、后置现场审查不合格的获证企业，由发证机关直

接作出撤销证书决定。对于作出虚假承诺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

供虚假检验报告等材料的获证企业，按照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予

以处理。 

（四）对取消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，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力度，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增加抽查经费，增加地方监督抽查频

次。加大不合格企业后处理力度，加强跟踪抽查，推动将抽查结

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形成有效震慑。支持和鼓励行业组织和市

场第三方，探索开展基于行业自律的质量安全评估等工作。 

各级质监部门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要以本次工业产品生产

许可证制度改革为契机，进一步优化职能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，加强有关政策的解读和宣传。要总结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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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并于 2018年 12月底前向总局质

量监督司报送改革进展工作。对推进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情

况，要及时上报总局。 

联系人：质量监督司 秦树桐 

联系电话：010-82262225 

 

市场监管总局 

2018 年 10 月 16日 
  
 


